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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家思想无疑是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中长期备受争议却又被历代政治实践所始终采撷的核心治理

思想ꎮ 法家思想的要义是以信取民ꎬ以法治国ꎬ最终形成天下一法、贵贱平等、强国富民的法治格局ꎮ 法家思想

承自道家ꎬ实质是以法度行无为去人治ꎬ以法止刑ꎬ以不仁行大仁ꎮ 法家在百家争鸣中最终以政治上的成功而证

明了其思想上的重大实践价值ꎮ 而在奠定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后ꎬ法家退而居后ꎬ历代强君强臣用其术而不

用其名ꎬ用其制而非其过ꎬ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ꎮ 历代思想家批判法家多指责其残暴弱民ꎬ实质是不解法

家真意ꎬ亦陷入了儒法正统之争的局限ꎮ 从超越历史的角度ꎬ中华法家在数千年前一举树立的以法治超越人治

的宝贵思想足以令今人尊重ꎮ 对今日之现代治理完善而言ꎬ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ꎬ通过构建完善的法治体系

超越人的个人主观臆断而实现善治ꎬ依然是当前治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努力方向ꎮ
〔关键词〕法家ꎻ思想ꎻ治理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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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无疑是中华历史上对实际政治影响最

为深刻ꎬ但又最受争议的原生治理思想ꎮ 法家在

政治实践上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大一统的国

家基本形态和政治制度ꎬ但却又长期备受历代思

想家的非议ꎬ使得对于法家思想形成了种种误读

和错误的批判ꎬ导致中华文明历史上最为重要的

国家治理思想长期不能被正视和尊重ꎬ乃至于依

法治国必须要从近代西方法治思想来借鉴ꎮ 这

既不符合法家思想的原意ꎬ也抹杀了中华原生法

治思想的历史价值ꎮ 这种情形ꎬ无论是对于中华

文明思想体系的溯源还是当代国家治理体系的

完备建设ꎬ都是非常可惜的ꎮ
究其根源ꎬ历代思想家多将法家思想直接与

苛政暴政等同ꎬ而不解法家思想的真意ꎮ 这如同

近现代以来将儒家简单等同于思想专制和人性

禁锢一样ꎬ都是片面的思想刻板印象或思想斗争

形成的故意扭曲ꎮ 而实际上法家上承道家ꎬ与儒

互补ꎬ以信取民ꎬ以刑止刑ꎬ以平等而无视贵贱ꎬ
以有为行无为之术ꎬ减社会内耗ꎬ扬人性之善ꎬ聚
国家合力ꎬ最终得以实现民富国强、以法治国的

良治格局ꎮ 若非法家ꎬ中华不可能完成大一统的

国家形态ꎬ也无法形成迄今为止众多依然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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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政治制度ꎬ即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ꎬ可以

说ꎬ无道儒ꎬ无中华文化ꎬ无法家ꎬ无中华大一统

之国家ꎮ
因此ꎬ对于中华法家思想的认识ꎬ要抛弃长

期以来儒法之争形成的思想刻板印象ꎬ而是要逐

本溯源去探寻中华法家思想的根源ꎬ明晰其脉络

和其核心思想ꎬ并在大的历史长河中去评判中华

法家思想的历史和当代价值ꎬ可以说无论是思想

的质朴性、制度的先进性、平等的可贵性还是实

践中的有效性ꎬ中华法家思想都毫无疑问是中华

思想体系中最为宝贵和最值得重视和借鉴的治

理思想之一ꎮ

一、法为天下治———中华法家思想的形成和脉络

中华法家自春秋战国时期绵延数百年ꎬ思想

亦涉及深远ꎬ但简而论之ꎬ其核心要义可以用四

个字概括ꎬ就是“以法强国”ꎬ以法治超越人治之

狭隘ꎬ以法治成就强大之国家和天下之治ꎮ 为什

么中华文明能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就萌发出如此先进的思想ꎬ这就要追溯到法家思

想的根源上去ꎮ
(一)道生法———法家思想是道家思想在治

世方面的直接继承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ꎬ是中华文化思想的源

头ꎬ诸子百家本质上皆源于道ꎬ〔１〕所谓“道为天下

裂”(«庄子天下»)ꎮ 然而ꎬ各家继承之道却各

有侧重ꎬ如儒家以道成仁ꎬ所谓“一阴一阳之谓

道ꎬ继之善也ꎬ成之者性也ꎬ仁者见之谓之仁ꎬ知
者见之谓之知” («系辞传上»)ꎬ阴阳家承其方

术ꎬ而就治世而言ꎬ唯有法家是直接继承道家的

治世思想ꎮ 究其根本ꎬ道家主张无为而治ꎬ以道

治世ꎮ 而这个无为就是指要减少人为对治理的

直接干预ꎬ尤其是减少人的妄动妄行ꎬ所谓“圣人

处无为之事ꎬ行不言之教”ꎬ最终实现“为无为ꎬ
则无不治”(«道德经»)ꎮ 因而ꎬ道家是相信自然

之力大于人力ꎬ社会规律大于人欲ꎬ道作为自然

和规律的化身ꎬ以道治世ꎬ就是要以自然和社会

的规律作为治世的主要原则ꎬ人要敬畏道ꎬ遵从

道ꎬ社会自然而然就会根据规律而实现无为无不

为的良治格局ꎮ
正因为道家思想奠定了以道治世的原则ꎬ法

家思想的诞生就顺理成章ꎮ 法家直接继承了道

家无为而治的思想ꎬ但法家更进一步ꎬ认为作为

天地万物规律的大道ꎬ很难被凡人所感知遵行ꎬ
因此道在人间要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ꎬ大道无形

而法有形ꎬ只要根据大道规律制定法律ꎬ就可以

形成国家社会按照法律有条不紊运行的理想状

态ꎬ最终以法治替代人治ꎬ形成无为而治的格局ꎮ
在这样的思想传承的基础上ꎬ可以处处看到

法家对道的推崇ꎮ 典型如马王堆出土«黄帝四

经» 〔２〕开篇«道法»即言ꎬ“道生法ꎬ法者ꎬ引得失

以绳ꎬ而明曲直者殹ꎬ故执道者ꎬ生法而弗敢犯

殹ꎬ法立而弗敢废ꎮ”又如早期法家思想家管子推

崇圣人之道ꎬ认为圣人之道以天地宇宙为效法ꎬ
“上通于天之上ꎬ下泉于地之下ꎬ外出于四海之

外ꎬ合络天地”ꎬ无所为无所不为ꎬ所谓宙合(«管

子宙合»)ꎮ 因此ꎬ治国要奉道明法ꎮ 如所言ꎬ
“明一者皇ꎬ察道者帝” («管子兵法»)ꎬ“所谓

治国者ꎬ主道明也”(«管子明法»)ꎬ“宪律制度

必法道ꎬ号令必著明ꎬ赏罚必信密ꎬ此正民之经

也”(«管子法法»)ꎮ 正统法家的开创者商鞅

更直接地表现出对道的推崇ꎬ与管子更重法势治

国不同ꎬ商鞅则毫无避讳地始终贯彻法无贵贱ꎬ
以法治国ꎬ乃至刑制王公ꎬ最后以身殉法ꎮ «商君

书»明确指出ꎬ“故有道之国ꎬ治不听君ꎬ民不从

官”(«说民»)ꎮ 而作为法家之集大成者的韩非

子在«主道»篇亦指出ꎬ“道者ꎬ万物之始ꎬ是非之

纪也ꎬ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ꎬ治纪以知善

败之端”ꎬ又言“人主之道ꎬ静退以为宝”ꎬ显然皆

与道家思想一脉相承ꎮ
此外ꎬ法家对道家的继承还体现在对于人治

和仁政的共同态度上ꎬ无论道家法家都认为ꎬ所
谓仁政ꎬ本质上是人治ꎬ纵然名为善ꎬ但其实私ꎬ
非善治也ꎮ 因此«道德经»言ꎬ“大道废有仁义ꎬ
慧智出有大伪ꎬ六亲不和有孝慈ꎬ国家昏乱有忠

臣”ꎬ“绝圣弃智ꎬ民利百倍ꎻ绝仁弃义ꎬ民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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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ꎬ绝巧弃利ꎬ盗贼无有”ꎮ 而«商君书» 亦言ꎬ
“辩慧ꎬ乱之赞也ꎬ礼乐ꎬ淫佚之徵也ꎬ慈仁ꎬ过之

母也ꎬ任誉ꎬ奸之鼠也” («说民»)ꎬ可谓如出一

辙ꎮ 这里并不是说道家法家认为仁义不对ꎬ而是

一则认为当弘扬仁义的时候ꎬ就说明社会已经纲

纪驰乱ꎻ二则认为一味弘扬仁义ꎬ更可能鼓励沽

名钓誉ꎬ使得人心浮动进一步加剧社会之乱ꎮ 所

以道家推崇“不尚贤ꎬ使民不争”的返璞归真、大
仁不仁的圣人之治ꎮ 法家则同样认为ꎬ“仁者能

仁于人ꎬ而不能使人仁ꎬ义者能爱于人ꎬ而不能使

人爱ꎬ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 («商君

书画策»)ꎮ 因此ꎬ要以法治国ꎬ奉法强国ꎮ
(二)势、法、术———中华法家的思想演变

从法家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来看ꎬ法家上承上

古法律传统ꎬ如«尚书»中大量记载了上古的刑

律传统ꎬ如«舜典»所载ꎬ“象以典刑ꎬ流宥五刑ꎬ
鞭作官刑ꎬ扑作教刑ꎬ金作赎刑ꎬ眚灾肆赦ꎬ怙终

贼刑ꎮ”«大禹谟»载ꎬ“明于五刑ꎬ以弼五教ꎬ期于

予治ꎬ刑期于无刑ꎬ民协于中ꎬ时乃功”ꎬ提出了以

刑助教、以刑止刑的思想ꎮ 又如«伊训»载ꎬ“制
官刑ꎬ儆于有位”ꎬ提出了以刑治官的思想ꎮ 又

«吕刑» 载ꎬ “朕敬于刑ꎬ有德惟刑”ꎬ将刑德并

立ꎬ〔３〕又指出ꎬ审案时“两造具备ꎬ师听五辞ꎬ五辞

简孚ꎬ正于五刑ꎬ五刑不简ꎬ天于五罚ꎬ五罚不服ꎬ
正于五过ꎬ五过之疵:惟官ꎬ惟反ꎬ惟内ꎬ惟货ꎬ惟
来ꎬ其罪惟均ꎬ其审克之”ꎮ 这其中不但将法官称

之为师ꎬ亦提出了完整的审判定案的程序ꎬ以及

由五刑、五罚至五过的不同轻重的惩戒体系ꎬ也
指出了若法官一味轻罚的弊端ꎬ即徇私舞弊ꎬ也
建立了法官枉法亦受其罪的惩戒机制ꎮ 从以上

均可见ꎬ在中华文明的早期ꎬ就已经形成了注重

立法、以刑止刑、以法治吏、明断是非、公平执法

等重要的原始法家思想ꎮ 故«汉书艺文志»
言ꎬ“法家者流ꎬ盖出于理官ꎬ信赏必罚ꎬ以辅礼

制ꎮ”
自春秋开始各国逐渐纷争不断ꎬ大道为天下

裂ꎬ各家思想又依时依势而逐渐形成ꎬ儒家倡导

恢复周礼祖制ꎬ欲复古而治ꎬ法家亦为强国而出ꎬ

可以分为前期法家、中期正统法家、晚期法家三

个阶段ꎬ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又分别代表了法家的

势、法、术三派(当然ꎬ不是说前中后必然绝对是

势法术ꎬ而是说在各个阶段法家的主流有所侧

重)ꎮ 因此ꎬ从整体的法家思想发展的流变脉络

而言ꎬ虽然皆推崇以法令为治国的必要ꎬ但亦体

现为从侧重隐性的势到明确的法再发展到君主

权术的流变关系ꎬ这其中也从侧面折射出法家自

身逐渐从道家走出并不断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从

而成为政治工具的演变特征ꎮ
１. 早期法家———以势治国

从法家思想的形成来看ꎬ春秋时期的管仲可

谓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ꎮ〔４〕 管仲自辅齐桓公后ꎬ
改行政、明司法、开渔盐、立官市、重工商ꎬ使得齐

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ꎬ史称管仲变法ꎮ 管仲的治

国思想被记载入«管子»一书ꎬ«汉书艺文志»
将其归为道家类ꎬ«隋书经籍志»改列入法家

类ꎬ亦可以看出法家对于道家的传承关系ꎮ
从管仲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来看ꎬ其关键在

于明法御势ꎬ强调法令严明以利于君势ꎬ君势成

而政令通ꎬ从而游刃有余地进行国家治理ꎮ 这个

势ꎬ有两层含义ꎬ第一层是要顺应天道ꎬ〔５〕天道就

是势ꎬ就是要顺势而为ꎮ 如«管子形势» 云ꎬ
“道之所言者一也ꎬ而用之者异”ꎬ“有闻道而好

为国者ꎬ一国之人也ꎬ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ꎬ天下

之人也ꎬ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ꎬ天下之配也ꎮ”又
言ꎬ“欲王天下ꎬ而失天之道ꎬ天下不可得而王也ꎬ
得天之道ꎬ其事若自然ꎬ失天之道ꎬ虽立不安ꎮ”又
言ꎬ“无为者帝ꎬ为而无以为者王ꎬ为而不贵者霸ꎬ
不自以为所贵ꎬ则君道也”(«管子乘马»)ꎮ 实

际上皆指明ꎬ所谓国君者也好ꎬ天子者也罢ꎬ皆要

承道而行ꎬ道就是天势ꎬ顺应天道才能身配君位ꎬ
也才能治理好国家ꎮ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ꎬ天道既

赋予了君主的政治合法性ꎬ同时也赐予了君主的

治国方法论ꎬ就是要顺道ꎮ
势治的第二层ꎬ就是要强化君势ꎮ 只有君势

强ꎬ则诸臣从ꎬ万民服ꎮ 即所谓ꎬ“衔命者ꎬ君之尊

也”(«管子形势»)ꎬ又云ꎬ“所谓治国者ꎬ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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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ꎬ所谓乱国者ꎬ臣术胜也ꎬ夫尊君卑臣ꎬ非计

亲也ꎬ以势胜也ꎬ百官识ꎬ非惠也ꎬ刑罚必也ꎬ故君

臣共道则乱ꎬ专授则失”ꎬ“是故先王之治国也ꎬ
使法择人ꎬ不自举也ꎬ使法量功ꎬ不自度也ꎬ故能

匿而不可蔽ꎬ败而不可饰也ꎬ誉者不能进ꎬ而诽者

不能退也ꎮ”即强调要用法来区分君臣ꎬ强化君

势ꎬ同时使得百官臣工各司其职、察奸去佞ꎬ即
“君臣之间明别ꎬ明别则易治也ꎬ主虽不身下为ꎬ
而守法为之可也” («管子明法»)ꎬ“故为人君

者ꎬ莫贵于胜ꎬ所谓胜者ꎬ法立令行之谓胜ꎬ法立

令行ꎬ故群臣奉法守职ꎬ百官有常ꎬ法不繁匿ꎬ万
民敦悫ꎬ反本而俭力ꎬ故赏必足以使ꎬ威必足以

胜ꎬ然后下从”(«管子正势»)ꎮ
势治的思想在后世的法家中同样被保留下

来ꎬ本质上势治是法家初脱胎于道家的产物ꎬ因
此具有明显的顺应自然、顺应天道、强化君势、无
为而治的复合特征ꎬ又如典型的势治派大师慎

到〔６〕在其残存的«慎子»中言ꎬ“君臣之道ꎬ臣事

事ꎬ而君无事ꎬ君逸乐ꎬ而臣任劳ꎬ臣尽智力以善

其事ꎬ而君无与焉ꎬ仰成而已ꎬ故事无不治ꎬ治之

正道然也” («民杂»)ꎬ同时又强调以法治国ꎬ以
法治官ꎬ即“为人君者不多听ꎬ据法倚数以观得

失ꎬ无法之言ꎬ不听于耳ꎬ无法之劳ꎬ不图于功ꎬ无
劳之亲ꎬ不任于官ꎬ官不私亲ꎬ法不遗爱ꎬ上下无

事ꎬ唯法所在”(«君臣»)ꎮ
通观势治ꎬ上承道家ꎬ法以先王ꎬ强调礼仪伦

常ꎬ重商重工ꎬ强化君道ꎬ以势御下ꎬ虽然推崇以

法治国ꎬ但明显具有春秋时期学术派别未分的典

型复合杂糅特征ꎬ其已经隐隐将法置于其他各治

国之术之上ꎬ并在政治实践上开启五霸时代ꎬ因
此为后世正统法家的出世奠定了理论与现实基

础ꎬ在管子之后ꎬ各国以李悝、吴起变法等ꎬ为后

世法家的大兴奠定了基础ꎮ
２. 正统法家———以法治国

从势治到法治是法家思想的一大飞跃ꎬ因
为ꎬ从根本而言ꎬ势治依然是道家治理思想的延

续ꎬ杂糅以君权人治ꎬ以法为表象统合ꎮ 而法家

法治则彻底地推崇以法治国ꎬ〔７〕主张治国问法不

问君ꎬ由法不由君ꎮ 这在漫长的数千年古代中国

历史上既是空前ꎬ也是绝后ꎬ其根源在于战国时

代特殊的天下形势使然ꎬ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二选

一中ꎬ以法治国强国的理论顺势开天地而出ꎮ
自战国起ꎬ列国纷争不断ꎬ大国吞并小国ꎬ传

统贵族奴隶制的国家形态由于国内贵族割据ꎬ力
量分散ꎬ远远无法凝聚国力适应战国时代的征

伐ꎬ因此ꎬ很多保守旧制的国家都消亡了ꎬ典型的

如宋、鲁被法家势治的齐国所灭ꎬ宋是坚守殷商

旧制ꎬ鲁则是周礼旧制ꎮ 在兴亡更替下ꎬ变法则

生ꎬ不变则亡ꎬ成为一种普遍的战国共识ꎮ 所以ꎬ
变法强国不仅是一种治国主张的革新ꎬ更是实实

在在的列国生存危机下的无奈选择ꎮ
因此ꎬ自战国起ꎬ李悝、吴起等变法ꎬ〔８〕 为天

下确立了以变法强国的典范ꎬ李吴之变法核心都

在于废除井田、奖励农耕、抑制贵族、建立新军、
以法强国ꎬ正是变法的作用ꎬ使得魏国实力在战

国中一时暴起ꎬ成为长期霸主ꎬ连续对秦作战ꎬ将
秦国土地压缩到黄河以西ꎬ几乎亡国ꎬ而吴起在

楚国短短一年的变法ꎬ即“南平百越ꎬ北并陈蔡ꎬ
却三晋ꎬ西伐秦ꎬ诸侯患楚之强” («史记孙子

吴起列传»)ꎮ 也正因为此ꎬ催生出了战国时期

的最深彻的变法———商鞅变法ꎬ也产生了法家最

正大光明的正统学派———法家法治派ꎮ
商鞅变法自古就引起极强烈的争议ꎬ儒家斥

之为暴政ꎬ而后世改革派则视商鞅为先驱榜样ꎬ
这不仅因为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变法ꎬ也因为商

鞅变法是对传统贵族君主体制影响最大变革最

大的变法ꎮ 究其根本ꎬ就在于商鞅彻底推行以法

治国ꎬ法等同甚至高于君权ꎬ更勿论高于贵族特

权ꎬ这在两千年前的中国ꎬ不啻于开天辟地、惊天

动地ꎮ 更重要的是ꎬ商鞅彻底的以法治国思想ꎬ
竟然能够被自穆公以来长期信奉仁政的秦国接

受且彻底推行ꎬ亦成为中华历史上的一件罕事ꎮ
商鞅入秦之前ꎬ秦国已远不是穆公时代春秋

五霸之一的盛景ꎬ与魏国连战连败ꎬ函谷天堑失

守ꎬ河西之地尽失ꎬ几欲亡国ꎬ秦孝公即位ꎬ励精

图治奋发图强ꎬ向天下发«求贤令»ꎬ痛陈国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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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斥先君ꎬ“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ꎬ国
家内忧ꎬ未遑外事ꎬ”又承诺ꎬ“宾客群臣有能出

奇计强秦者ꎬ吾且尊官ꎬ与之分土” («史记秦

本纪»)ꎮ 以今观之ꎬ此文乃自古以来天下奇文ꎬ
不但痛陈国耻ꎬ非议先君ꎬ不惧悖逆ꎬ而且承诺裂

土以待强国之宾ꎮ 事实也的确如此ꎬ卫鞅自变法

大成击败魏国被封商君后ꎬ孝公以十五邑为封

地ꎬ而秦国在变法初也只有四十一县ꎬ可谓的确

做到了分土以宾的承诺ꎮ 自古有明君者有能臣ꎬ
而如孝公之大度之坦荡明君ꎬ更是古今罕见ꎮ 因

此商鞅变法和法家法治的政治成功ꎬ不仅是治国

思想的成功ꎬ更是历史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下的

政治巧合ꎬ这也解释了为何以法治国在后世很快

被抛弃ꎬ但其思想价值却不容抹杀ꎬ〔９〕 在历史长

河中熠熠生辉ꎮ
纵观商鞅变法ꎬ其削弱贵族、重整田土、建立

县制、奖励耕战、划分什伍等皆不是其首创ꎬ在管

仲、李悝、吴起等变法中都有体现ꎬ然之所以商鞅

能为法家之光大正统ꎬ在于其彻底坚持以法治

国ꎮ 其法治思想根本在于三:一是变法思想ꎬ二
是立法思想ꎬ三是执法思想ꎮ

商鞅的变法思想核心就在于不泥古法ꎬ不慕

先贤ꎬ主张法贵因时因势而变ꎬ其在«商君书»开
篇«更法»即言ꎬ“前世不同教ꎬ何古之法? 帝王

不相复ꎬ何礼之循?” “礼、法以时而定ꎬ制、令各

顺其宜ꎬ兵甲器备ꎬ各便其用ꎬ臣故曰:治世不一

道ꎬ便国不必法古ꎮ”这其中不但提出了立法要因

时而变ꎬ同时也提出了治世不一道的观点ꎬ这与

势治派处处以道自守ꎬ主张治国者一道的观点就

有所差别ꎬ真正使得法家思想从道家思想中脱离

出来而成熟ꎮ 而商鞅的变法思想被王安石所全

盘接受ꎬ其著名的“天变不足畏ꎬ祖宗不足法ꎬ人
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与之可谓如出

一辙ꎮ
变法思想确立后ꎬ立法就成为重要的内容ꎮ

立法不仅指如何制定颁行法律ꎬ更重要的是如何

让法律能够在国中朝野立住ꎬ也就是被臣民所普

遍接受ꎮ 商鞅的立法有三个基本的思想:一是以

信立法ꎮ 商鞅认为ꎬ政府法令推行的根本在于政

府本身的信用和信任ꎬ无信则无法ꎮ 因此ꎬ商鞅

徙木立信ꎬ以官府履行明显违背常理的承诺而证

明官府自身的信用ꎬ可谓苦心孤诣ꎬ〔１０〕 从而使国

中臣民无不尊信官府ꎮ 二是法为治本ꎮ 商鞅认

为ꎬ一切治理的根本在于法ꎮ 对于君主而言ꎬ法
为君权之根本保障ꎬ无法亦无君ꎬ所谓“法之不明

者ꎬ君长乱也”ꎬ又云ꎬ“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

法ꎬ二曰信ꎬ三曰权ꎬ法者ꎬ君臣之所共操也”
(«商君书修权»)ꎬ实际上是将国、君、法三者

紧紧捆绑在一体ꎬ使得君权得以维护法治ꎮ 商鞅

甚至认为法高于君ꎬ所谓“有道之国ꎬ治不听君ꎬ
民不从官”(«商君书说民»)ꎮ 三是建立法官ꎮ
为了确立国家范围内的法令统一ꎬ商鞅建立了法

官制度ꎬ法官最重要的不是审案ꎬ而是宣教释法ꎬ
一旦法官没有履行告知义务ꎬ则以被问之罪而不

是渎职之罪处罚ꎬ如«商君书定分»载ꎬ“主法

令之吏不告及之罪ꎬ而法令之所谓也ꎬ皆以吏民

之所问法令之罪ꎬ各罪主法令之吏”ꎮ 商君宣法

明法之策ꎬ制度之严、思路之奇、收效之大ꎬ亦历

代罕见ꎮ 这比朱元璋之家家必须藏有大诰ꎬ有大

诰者可以免罪一等还要更为有效ꎮ 商鞅之宣法

明法ꎬ其关键不在于让民懂法ꎬ而在于让官知法

懂法ꎬ〔１１〕否则就无从回答民众问答ꎬ宣法之错尚

且不敢ꎬ更勿论枉法ꎮ 所以商鞅法治ꎬ关键不在

以法治民ꎬ而在以法治官ꎮ
立法之后ꎬ执法就成为实践中的关键问题ꎮ

商鞅法治的思想在于执法贵在统一ꎬ守法贵在由

上至下ꎬ这与自古以来的传统治国思想产生了根

本区别ꎮ 自古立法立刑ꎬ重在治下ꎬ皇家王公贵

族则由家法族规处置ꎬ而非国法ꎬ商鞅第一次提

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壹刑思想并实践

之ꎮ 如其言ꎬ“所谓壹刑者ꎬ刑无等级ꎬ自卿相、将
军以至大夫、庶人ꎬ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

者ꎬ罪死不赦ꎻ有功于前ꎬ有败于后ꎬ不为损刑ꎻ有
善于前ꎬ有过于后ꎬ不为亏法” («商君书壹

刑»)ꎮ 太子犯法同样被惩治ꎬ因其年幼ꎬ刑制其

傅公子虔ꎬ黥其师公孙贾ꎬ可谓惊世骇俗ꎬ但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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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果却得到了彻底保障ꎮ 商鞅亦深知ꎬ是否执

法如一ꎬ关键在君王ꎬ因此强调君王要首先守法

执法ꎬ“世之为治者ꎬ多释法而任私议ꎬ此国之所

以乱也”ꎬ “惟明主爱权重信ꎬ而不以私害法”
(«商君书修权»)ꎬ“圣人治国也ꎬ审壹而已矣”
(«商君书壹刑»)ꎮ

正是在这样通过变法立法执法的彻底贯彻

以法治国的思想下ꎬ秦国最终实现了大治ꎬ«史
记商君列传»载ꎬ“秦人皆趋令ꎬ行之十年ꎬ秦
民大说ꎬ道不拾遗ꎬ山无盗贼ꎬ家给人足ꎬ民勇于

公战ꎬ怯于私斗ꎬ乡邑大治ꎮ”不但成为战国强国ꎬ
且孝公之后历代国君均严守秦法ꎬ最终一统天

下ꎬ塑造了中华文明此后基本的国土版图和政治

制度格局ꎮ 可以说ꎬ正是正统法家法治学说ꎬ才
成就了中华数千年大一统之历史不世之功ꎮ

３. 晚期法家———以术治国

商鞅彻底以法治国、由法不由君的思想显然

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难以被长期接受ꎬ因此ꎬ一
旦秦孝公这一伟大君主去世以及秦国从当初面

临的亡国之势而成为西方强国后ꎬ商鞅同样面临

着吴起在楚国变法的尴尬局面ꎬ最终的结局是商

鞅被旧贵族和曾被其惩治的继任国君车裂而死ꎮ
但值得庆幸的是ꎬ秦惠文王并未废弃商鞅所设置

的大部分法律ꎬ同时牢牢掌握着作为君主的权

力ꎬ秦国法家最终同样沦为了君主驭下的工具ꎮ
这就形成了从法治派向术治派跌落的流变格局ꎮ

准确地讲ꎬ法家术治派并非晚于商鞅法治

派ꎬ与商鞅同时代的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就奉行术

治派ꎬ术治派的核心思想是用法令来加强君主的

权力ꎬ以权术而驾驭群臣ꎮ 从现存的«申子»残

篇来看ꎬ 申不害尤其注重君臣分别ꎬ 谓之正

名ꎬ〔１２〕名分定而君臣别ꎬ如其所言ꎬ“明君如身ꎬ
臣如手ꎬ君若号ꎬ臣如响ꎬ君设其本ꎬ臣操其末ꎬ君
治其要ꎬ臣行其详ꎬ君操其柄ꎬ臣事其常” («申

子大体»)ꎬ显然是将群臣视为君主的政治工

具可以任意操持ꎮ 申不害还主张明君治国不能

过于操持具体事务ꎬ而是要操持臣下ꎬ以暗驭明ꎬ
“明君治国ꎬ而晦晦ꎬ而行行ꎬ而止止ꎬ三寸之机运

而天下定ꎬ方寸之基正而天下治” («申子君

臣»)ꎮ «战国策»亦记载了申不害欲任用堂兄而

被韩侯斥责的故事ꎮ 这显然与商鞅治国一唯法

治、大公无私、不惜以身殉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ꎮ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其后被韩非子所继承ꎬ历

来认为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ꎬ实际上韩非子

显然更重术治ꎬ所以历代后世思想家把申韩并

列ꎬ而对商君却独存敬意ꎮ 韩非子本是大儒荀子

的弟子ꎬ但其思想却是法家ꎬ亦显示了先秦时学

术的融合ꎮ〔１３〕韩非子认为ꎬ治国首要是君术ꎬ〔１４〕

而法是为了加强君术的ꎮ 他认为君主要神ꎬ要
明ꎬ要察ꎬ要酷ꎮ 所谓神ꎬ就是神秘莫测ꎬ不被群

臣所知ꎬ见首不见尾ꎬ即所谓“道在不可见ꎬ用在

不可知君”(«韩非子主道»)ꎬ“主上不神ꎬ下将

有因”(«韩非子扬权»)ꎬ这样群臣就会心生畏

惧而不敢冒犯君权ꎮ 所谓明ꎬ就是君主内心要清

明ꎬ要虚静以待ꎬ当然虚静的目的是遍察万物ꎬ
“道者ꎬ万物之始ꎬ是非之纪也ꎬ是以明君守始以

知万物之源ꎬ治纪以知善败之端ꎬ故虚静以待ꎬ令
名自命也ꎬ令事自定也ꎬ虚则知实之情ꎬ静则知动

者正”(«韩非子主道»)ꎮ 君主虚静后ꎬ就可以

明察群臣ꎮ 而韩非子如同申不害一样ꎬ认为君主

察群臣要以暗察明ꎬ让群臣在明处暴露ꎬ而君主

在暗处观察ꎬ所谓“虚静无事ꎬ以暗见疵”ꎬ韩非

子还提出君主要防备臣下蒙蔽的八种手段ꎬ谓之

八术ꎬ“凡此八者ꎬ人臣之所以道成奸ꎬ世主所以

壅劫ꎬ失其所有也ꎬ不可不察焉” («韩非子八

奸»)ꎮ 所谓酷ꎬ就是人主要以刑德为主而治群

臣ꎬ谓之二柄ꎬ“杀戮之谓刑ꎬ庆赏之谓德ꎬ为人臣

者畏诛罚而利庆赏ꎬ故人主自用其刑德ꎬ则群臣

畏其威而归其利矣”ꎬ韩非子尤其认为ꎬ刑赏是君

主独断之权ꎬ不可落入权臣之手ꎬ“今君人者释其

刑德而使臣用之ꎬ则君反制于臣矣” («韩非

子二柄»)ꎮ 由此可见ꎬ韩非子之术治ꎬ完全是

从维护君主权威出发ꎬ可谓中国版的«君主论»ꎮ
究其根本ꎬ法家术派虽名法家ꎬ但实质已经

蜕变为弄权之术ꎬ如商鞅认为ꎬ“国之所以治者

三:一曰法ꎬ二曰信ꎬ三曰权” («商君书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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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ꎬ可谓光明正大ꎮ 而韩非则认为ꎬ“圣人之

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ꎬ二曰威ꎬ三曰名”(«韩

非子诡使»)ꎬ相比之下ꎬ韩非治国更利用人性

之恶ꎬ透出一种权术的诡诈阴鸷之气ꎬ读之令人

悚然ꎮ 因此ꎬ历代思想家对韩非之术批判尤甚ꎮ
但由于其显然有利于君主之用ꎬ且推崇忠孝ꎬ所
以ꎬ后世历代强君皆彰孔孟ꎬ而实申韩ꎬ形成外儒

内法的格局ꎮ 至法家术治的大兴ꎬ实质上结束了

正统法家以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与思想辉煌ꎮ

二、中华法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

以上从思想发展流变的角度阐述了法家思

想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演变ꎬ显然法家思想内部

驳杂丰富ꎬ但归而统之ꎬ亦可以从以下几个核心

角度把握和理解ꎮ
(一)道与法

如前所述ꎬ道法一脉ꎬ不可割裂ꎮ 无论是管、
慎、商、申、韩皆以道为自然之宗ꎬ以法为人间之

矩ꎬ认为人间正法本质上是大道秩序的人间化体

现ꎬ君王不过是替天行道ꎬ代天立法ꎬ而天下臣民

之所以遵从法ꎬ本质上是遵从天地自然的大道秩

序ꎮ 因此ꎬ道法一脉的根基ꎬ既决定了法家法的

神圣性ꎬ同时也客观上抑制了君主通过法而滋生

的滥权和暴政ꎮ 而法家法派更进一步将法甚至

置于君权之前ꎬ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天道大于君权

的大道思想之基决定的ꎮ 可以说ꎬ正是因为道法

一脉ꎬ道为法源ꎬ法是道显ꎬ才使得法家从根源上

确立了其并不是单纯的君主统治工具和本身具

有的符合历史和客观规律的正当性价值ꎮ 一旦

君主滥权ꎬ使得君王之法过于偏离社会正当性和

客观性的秩序需求ꎬ就会失去天道的根基ꎬ新的

社会秩序也就是正道和体现正道的正法就会替

代暴政ꎬ这就从思想和实践中抑制了君主的过度

暴政和滥权ꎮ 而在法治而言ꎬ正统法家尤其崇尚

法一ꎬ法所及内ꎬ人人平等ꎬ这实际上亦与道家相

同ꎬ天道一也ꎬ故人法一也ꎮ
(二)信
法家特别是正统法家法派尤重以信治国ꎬ这

在本质上与道家的以道化天下、儒家的以义得天

下有类似之处ꎬ然而正统法家认为ꎬ无论是天道

也好、大义也罢ꎬ都更为抽象飘渺ꎬ世间芸芸众生

凡夫俗子如何都懂天道、大义? 而朝堂官府之信

才是实实在在ꎬ可以被黎民百姓看得见的ꎮ 官府

无信用ꎬ纵有法也枉然ꎬ以此ꎬ正统法家的核心在

法大于权之后ꎬ尤其重视以信立法ꎬ因此商鞅以

徙木赏重金之荒谬而立朝堂之信誉ꎬ以刑制王公

而立法之尊严ꎮ 有信才有威严肃穆ꎬ民不敢违ꎬ
官不敢欺ꎮ 故后世王安石赞曰ꎬ“自古驱民在信

诚ꎬ一言为重百金轻ꎬ今人未可非商鞅ꎬ商鞅能令

政必行”ꎬ可谓一针见血洞悉本质ꎮ 所以ꎬ正统法

家认为法信一体ꎬ有信才有法ꎬ无信则法亡ꎮ 以

此观之ꎬ历代之政亡ꎬ苛政腐败之外ꎬ必然是政府

无信ꎬ民不信官ꎬ更不信法ꎬ才会揭竿而起ꎮ 法家

之重信ꎬ与古罗马之塔西佗陷阱〔１５〕 之警示可谓

如出一辙ꎮ 因此ꎬ善治之重法ꎬ更要重信ꎮ
(三)势与术

势术虽有相异ꎬ但本质实同ꎬ皆为加强君权

而来ꎮ 势以天道加覆君权ꎬ以法巩固君势ꎬ以君

势而驭臣下ꎬ使得臣不敢犯ꎬ民不敢欺ꎮ 而术则

以权术驾驭臣下ꎬ以暗观明ꎬ加强考核察奸ꎬ使得

臣下不敢二心觊觎ꎬ亦不敢懈怠ꎮ 势术虽名法

家ꎬ但实非光明正大之法家ꎬ虽崇法令ꎬ名以法作

为驭下之工具ꎬ而实以权术操之ꎮ 势术相比ꎬ势
尚且更好一些ꎬ更重君道操守ꎮ 以历史来看ꎬ法
家之势术也是贵族奴隶封建时代的必然ꎬ倒也无

可厚非ꎮ 然而ꎬ后世多抨法家苛刻ꎬ大部也因势

术而来ꎬ非堂堂正正之法治之法ꎬ这也是今人之

借鉴法家时应该注意相区别的ꎮ
(四)刑与赏

法家治国在法定后ꎬ尤重依法刑赏ꎬ法家认

为ꎬ法之所以能够让天下所遵从ꎬ核心就在于要

用赏罚的方式来影响到人的行为ꎬ因为ꎬ相比于

说教ꎬ世人更在意实际的赏罚得失ꎬ因此ꎬ刑与赏

是最能够正人之行的方式ꎬ所谓扬善惩恶ꎮ 因

此ꎬ法家治国ꎬ在明律令的同时ꎬ亦建立功绩制ꎬ
无论勋贵平民ꎬ论功行赏ꎬ乃至平民可以靠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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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爵ꎬ官员晋升亦是如此ꎮ 而与赏相比ꎬ法家亦

更重刑ꎬ与通常认为法家苛暴不同ꎬ法家重刑不

在于滥刑ꎬ而是为了止刑ꎬ因为法家认为只有臣

民畏惧刑法而不犯法ꎬ才能做到天下无刑的大

治ꎮ〔１６〕与儒家相比ꎬ法家认为滥施仁政ꎬ实是授

民以小惠而坏法度ꎬ最终纵民犯法而实害民ꎮ 此

外ꎬ法家用刑还尤重公平ꎬ认为刑罚面前ꎬ无分贵

贱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ꎬ大道平等ꎬ法度如一ꎮ
这与儒家之刑不上大夫ꎬ以及用刑议亲议贵的八

议制度又有了重大的观念和制度差别ꎮ 以今日

之视角来看ꎬ法无贵贱、人人平等的法家刑法观

显然更具有制度先进性ꎮ
(五)仁义

历代多认为法家抛仁弃义ꎬ实则望文生义而

不解真意ꎮ 准确而言ꎬ法家对仁义的态度是辩证

的ꎬ一方面ꎬ法家继承道家主张ꎬ认为社会应该返

璞归真ꎬ“大道废ꎬ有仁义”ꎬ所谓的仁义反而是

社会堕落的产物ꎬ而真正的大道是不言不张的ꎻ
另一方面ꎬ从社会治理实践来看ꎬ法家也并不反

对仁义ꎬ只是认为仁义靠说教没有用ꎬ一味提倡

仁义反而会造成社会虚伪之风弥漫ꎬ处处假仁假

义ꎮ 故«商君书画策»有言ꎬ“仁者能仁于人ꎬ
而不能使人仁ꎻ义者能爱于人ꎬ而不能使人爱ꎮ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ꎮ”因此ꎬ法家认为

真正要实现天下大治ꎬ实现人人仁义ꎬ不能靠诗

书礼乐ꎬ而是要靠依法守法ꎬ只要法有规矩ꎬ君有

信誉ꎬ则仁义自然由法而生ꎬ即所谓ꎬ“圣人有必

信之性ꎬ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ꎬ“圣王者ꎬ
不贵义而贵法ꎬ法必明ꎬ令必行ꎬ则已矣ꎮ”而从实

践来看ꎬ商鞅变法之后ꎬ秦路不拾遗ꎬ夜不闭户

(«史记商君列传»)ꎬ见义不为者皆有法惩处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ꎬ的确实现了以法

而正仁义的治理结果ꎮ 可见法家治理ꎬ务求实

效ꎬ而不尚空论ꎮ
(六)郡县

郡县制自古有之ꎬ〔１７〕 然而大兴的确是在法

家ꎮ 法家另一经典«鹖冠子»即论述了上古贤君

成鸠氏治国之法ꎬ“五家为伍ꎬ伍为之长ꎬ十伍为

里ꎬ里置有司ꎬ四里为扁ꎬ扁为之长ꎬ十扁为乡ꎬ乡
置师ꎬ五乡为县ꎬ县有啬夫治焉ꎬ十县为郡ꎬ有大

夫守焉ꎬ命曰官属” («王鈇»)ꎮ 自管仲起ꎬ法家

改革家亦多以此法整顿地方政权而强化国家权

力ꎬ如李悝在魏ꎬ吴起在楚ꎮ 而显然商鞅在秦是

彻底将其贯彻的ꎬ〔１８〕 始皇、李斯又将其推至全

国ꎮ 郡县制在理论上亦属于法一的范畴ꎬ也就是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分支ꎬ国家之内ꎬ法令统

一ꎬ从而强化国家实力而削弱地方势力ꎮ 而在实

行上则要构建起更为庞杂的行政机关体系ꎮ 因

此ꎬ郡县制的优点在战国时代是极为明显的ꎬ就
是凝聚国家实力ꎬ消除国家内耗ꎬ统一国家治权ꎬ
并事实上构建了统一的大市场ꎬ也有力地促进了

国家经济繁荣ꎮ 然而其缺点亦很明显ꎬ就是对于

行政机关的能力效率和从君主到基层官员的素

质要求都更高ꎬ且很容易由于行政系统的复杂ꎬ
链条的漫长、君主与官员的懈怠和腐败导致整个

体系治理能力的低下ꎮ 因此ꎬ很大程度上ꎬ秦能

统一天下后又亡天下ꎬ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ꎬ
皆与郡县有直接关系ꎮ 此后ꎬ经两千多年的震荡

后ꎬ终于形成稳定之大一统国家ꎮ

三、中华法家的历代演变与治理经验

法家之鼎盛ꎬ始于商鞅而终于秦亡ꎮ 法家以

一己之力ꎬ完成了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大一

统ꎬ奠定了迄今为止的中华历代版图基础和基本

政治架构后ꎬ亦如同耗尽心力之英雄轰然倒地ꎮ
秦的灭亡ꎬ除却宫廷政治的原因如赵高乱政ꎬ大
体而言ꎬ根源有四:一是扩张太急ꎬ使得原有法令

无法适应突然暴增的国土ꎬ以及行政体系暴涨难

以适应大面积的统治ꎻ二是文化认同ꎬ原六国之

民尤其是旧贵族无法真正认同秦的文化ꎬ复国心

切ꎻ三是民力征用太过ꎬ〔１９〕 阿房宫虽有考证或其

不实ꎬ但是修建长城以及南方之运河灵渠等却亦

是事实ꎻ四是秦法苛刻ꎬ秦法的苛刻不是如同后

世想象的动辄杀人ꎬ«睡虎地秦简»已可证明秦

法并不残暴ꎬ但是秦法确实过细过密ꎬ以及与东

方各国习俗多有不同ꎬ如以国法替代宗族统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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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移风易俗如整顿家庭伦理ꎬ推崇男女平等(甚
至如“夫为寄豭ꎬ杀之无罪” «会稽刻石»)ꎬ此皆

犯了东方各国尤其是儒家之大忌ꎮ 有此四ꎬ则秦

之灭亡也是可以理解的了ꎮ 然而ꎬ秦虽灭亡ꎬ秦
法却不灭ꎬ法家之基本政治制度和法治思想却依

然不灭ꎬ被后世所继承和流传ꎬ所谓“百代皆行秦

政法”ꎮ
汉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一统朝代ꎮ 政治上

汉初以道家无为黄老之术治国ꎬ而文化上又尊儒

制礼ꎬ在政治体制上则承袭秦制ꎬ这不仅表现在

国家版图上继承了秦所拓展的大一统格局ꎬ还表

现在具体的制度上ꎬ如秦所确立的郡县制以及完

全照搬秦的官爵制等ꎮ 只不过为了政治妥协和

缓解秦制之弊ꎬ在汉初亦采用了分封与郡县制相

结合的方式ꎬ直至景、武之后ꎬ通过削藩和推恩等

手段ꎬ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贯彻了郡县制ꎮ 从法

律角度ꎬ刘邦初以秦法苛刻而约法三章ꎬ但很快

即发现远不能用以治国ꎬ于是萧何沿袭秦律ꎬ制
汉九章律ꎮ 班固虽崇儒家ꎬ但在 «汉书刑法

志»中亦承认萧何之律上承秦制(“相国萧何攈

摭秦法ꎬ取其宜于时者ꎬ作律九章”)ꎮ «晋书
刑法志»亦认为ꎬ“汉承秦制ꎬ萧何定律ꎬ除参夷

连坐之罪ꎬ増部主见知之条ꎬ益事律、兴、户三篇ꎬ
合为九篇”ꎮ 此后ꎬ孝文帝又废除肉刑ꎬ体现了仁

政与刑法的结合ꎮ 而从治国思想而言ꎬ董仲舒虽

倡导独尊儒术ꎬ但亦肯定刑法之功用ꎬ甚至主张

“阴阳之理ꎬ圣人之法也ꎬ阴ꎬ刑气也ꎬ阳ꎬ德气

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ꎮ 而汉武帝虽采

纳独尊儒术之策ꎬ〔２０〕却兴盐铁之利ꎬ重用律令之

臣ꎬ以法家之术强国ꎬ远击匈奴ꎬ南平南越ꎬ故秦

皇汉武可等量齐观ꎮ 汉武之后ꎬ有所反思ꎬ儒家

则进一步影响到治国之策ꎬ至东汉末年ꎬ中央政

权衰落ꎬ地方豪强和士林大族崛起ꎬ直至天下大

乱ꎮ 三国时期虽承东汉ꎬ崇尚儒家ꎬ但无论魏武

帝〔２１〕还是诸葛武侯ꎬ皆有雄才大略ꎬ行法家之

术ꎮ 如曹操为小吏时于县门置五色大棒ꎬ“有犯

禁者ꎬ不避豪强ꎬ皆棒杀之”ꎬ招募人才时论能不

论才ꎬ认为“拨乱之政ꎬ以刑为先”ꎬ当自己无心

违规时ꎬ亦有割发代首之举ꎬ史评“揽申、商之法

术”(«三国志武帝纪»)ꎮ 而武侯治蜀ꎬ律法森

严ꎬ官不敢欺ꎬ“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ꎬ犯法怠慢

者虽亲必罚”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ꎬ街亭兵败

后ꎬ亦自请谪降ꎬ史称“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

志诸葛亮传»)ꎮ
隋唐类似于秦汉ꎬ都结束了一个漫长的乱世

而大一统ꎮ 隋炀帝如同始皇帝ꎬ都好征发民力而

求全治武功ꎮ 唐又如汉ꎬ高祖太宗都崇清净无为

之治ꎬ所谓“无为而治ꎬ德之上也”(«贞观政要
论君道»)ꎮ 然又重修五经ꎬ推崇儒家ꎬ开科举之

先ꎬ重视文治ꎬ但又不唯儒家经典ꎬ而以包括道、
法、算学的六科取士ꎮ 唐代尤重律法ꎬ以«武德

律»«贞观律»«永徽律»«开元律»等为代表的唐

律体系ꎬ〔２２〕 可谓中国历代律法的集大成者ꎮ 其

不仅有刑诉ꎬ还容纳民、商、行政ꎬ以及婚姻家庭

等各种详尽规定ꎬ甚至还有涉外事项ꎬ如«永徽

律名例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ꎬ各依本

俗法ꎬ异类相犯者ꎬ以法律论ꎮ”正如太宗所言ꎬ
“法ꎬ国之权衡也ꎬ时之准绳也ꎬ权衡所以定轻重ꎬ
准绳所以正曲直”ꎬ“法者ꎬ非朕一人之法ꎬ乃天

下之法” («贞观政要论公平»)ꎮ 可谓深通法

家之精义ꎬ而法之天下共治之思想ꎬ实与商君之

正统法家相合ꎮ 因此ꎬ唐之盛世ꎬ法治功不可

没ꎬ〔２３〕唐之富强ꎬ理得其所ꎮ 而自开元盛世之

后ꎬ君主逐渐丧失警惕ꎬ民风奢靡ꎬ官风糜烂ꎬ奸
臣当道ꎬ纵容豪强ꎬ终毁于安史之乱ꎬ亦是坏法度

的必然结果ꎮ
宋代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治国ꎬ实则是儒道法

兼有ꎮ 太祖太宗开国之初皆拜会召见陈抟、苏澄

等道士ꎬ对以无为之策治国ꎬ历代帝王亦多信奉

道教ꎬ崇尚玄虚ꎬ又大兴科举ꎬ完善县、州、太学体

系ꎬ推崇以儒治国ꎬ但同时又于建朝初期以重典

绳奸ꎬ又沿袭唐代律令ꎬ制«编敕»«刑统»颁行天

下ꎬ形成了宋代独特的敕律并行的律令体系

(«宋史刑法志»)ꎮ 这亦体现出宋代强烈的儒

法合治、教惩结合的特点ꎮ 并且宋代立法广

泛ꎬ〔２４〕如梁启超所言ꎬ“宋代法典之多ꎬ实前古所

—１９１—

信与法:中华法家治理思想及对现代治理完善的启示



未闻”(«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ꎬ除了

刑律外ꎬ宋代立法民事商业皆有涉及ꎬ尤其商业

立法更为丰富ꎬ甚至有海外贸易律令ꎬ也体现出

宋代重视工商业的特点ꎮ 此外ꎬ宋代还一改五代

之肉刑ꎬ而改为折杖与流役之刑ꎬ体现出其宽仁

一面ꎮ 而在文人士大夫方面ꎬ一方面崇尚儒学ꎬ
发展出理学的儒学高峰ꎬ另一方面ꎬ一大批变法

革新派官员又崇尚商鞅法家ꎬ意图变法以强

国ꎬ〔２５〕甚至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ꎬ祖宗不足

法ꎬ人言不足恤”这样在儒家看来大逆不道之变

法立论ꎬ而变法派亦长期掌控政权ꎮ 可见宋代治

国呈现出强烈的儒道法合流的局面ꎮ 也正因为

这种文化和治理思想的多元合流ꎬ终呈现出“华
夏民族之文化ꎬ历数千载之演进ꎬ造极于赵宋之

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的繁

盛格局ꎮ 这其中不能不说亦有法家思想的助力ꎮ
元虽是外来政权ꎬ但却渴慕中华文化ꎬ蒙元

本以藏传佛教为国教ꎬ忽必烈尊崇全真道教ꎬ同
时又以儒家官员治国ꎬ行文化包容之策ꎬ蒙元疆

域极广ꎬ横跨欧亚ꎬ商旅纵横ꎬ基督教、伊斯兰教

等思想又汇通ꎬ因而统治较为宽松ꎬ〔２６〕 就律令而

言ꎬ元朝刑罚虽沿用金律ꎬ但重视宽刑慎刑ꎬ故
«元史刑法一»指出ꎬ“元之刑法ꎬ其得在仁厚ꎬ
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ꎮ 但元法慎刑且注重

程序的做法亦值得尊重ꎬ如«刑法二»载ꎬ“诸大

宗正府理断人命重事ꎬ必以汉字立案牍ꎬ以公文

称宪台ꎬ然后监察御史审覆之ꎬ诸有司非法用刑

者ꎬ重罪之ꎮ”
明清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制度的高峰ꎬ亦是法

家思想备受重视的又一高峰ꎮ 朱元璋即位之后ꎬ
吸取元代教训ꎬ指出“元以宽失天下”ꎮ 治国策

略上对民整体采用与民休息的道家方略ꎬ而在文

化上又重视儒家ꎬ重开科举ꎬ制度建设上则极为

重视法制ꎬ不但组织编纂«大明律»ꎬ还亲制«大
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法典ꎮ
朱元璋不但重视修法ꎬ还极为重视普法ꎬ要求家

家户户必备大诰ꎬ如有违法ꎬ有大诰者可减罪而

无之者则加罪ꎬ这与商君置法官而释法有异曲同

工之妙ꎮ 此外ꎬ朱元璋还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和考

核ꎬ〔２７〕 设置六科给事中和锦衣卫以明暗督察官

员ꎬ废除宰相ꎬ君权独断ꎬ皆透出了法家申韩术派

的气息ꎬ后朱棣又重用宦官ꎬ东西厂制度形成ꎬ纵
明一朝ꎬ都始终覆盖于秘密政治的阴影之下ꎮ 文

化方面ꎬ纵然明代理学心学大胜ꎬ然如王阳明、徐
阶、高拱、张居正等名为儒士ꎬ实为法家强臣ꎬ〔２８〕

如王阳明剿匪行连坐制ꎬ张居正上«陈六事疏»ꎬ
明确要“省议论、振纪纲ꎬ重诏令ꎬ核名实ꎬ固邦

本ꎬ饬武备”ꎬ实皆为法家治国之要ꎬ亦终以法家

之术而中兴明朝ꎮ
清承明制ꎬ无论是官制还是法律ꎬ清初顺治

等以无为之道治国ꎬ同时又重儒家ꎬ大兴科举ꎬ康
熙倡导道统治统合一之论ꎬ以圣贤明君自居ꎬ但
亦重视法制ꎬ〔２９〕 指出“国家刑法之制原非得已ꎬ
然惩警奸慝又无不可”ꎬ“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

暴止奸安全良善ꎬ故律例繁简因时制宜ꎬ总期合

于古帝王钦恤民命之意” («圣祖御制文集»)ꎮ
而雍正则明显是法家皇帝的做派ꎬ雍正之作为如

同始皇帝或者朱元璋ꎬ一方面极为勤勉ꎬ传世之

批文多达 ２０００ 万字巨ꎬ古今罕见ꎬ另一方面严惩

贪腐、强化考核、重用御史、惩官极严、号抄家皇

帝ꎬ治国则摊丁入亩、火耗归公ꎬ官绅一体当差纳

粮、扩充财政、重用能吏、贬斥儒生ꎬ皆是法家做

派ꎮ 但结果甚佳ꎬ官员清廉、府库充裕、民生兴

旺ꎮ 乾隆亦然ꎬ虽效仿康熙宽仁之治ꎬ但亦严峻

刑法而御下ꎬ甚至大兴文字狱ꎬ显然是擅长申韩

之术ꎮ 名虽仁政ꎬ实则法家ꎮ
从以上秦以后历代对法家的应用历史可见ꎬ

法家思想和政策实则贯彻自秦一统之后的两千

多年ꎬ历代帝王虽名以仁政以安民心ꎬ但实则以

法术御下而治国ꎬ所谓外示儒术ꎬ内以申韩ꎮ 法

家实实在在成为数千年以来应用最广和最彻底

的实践治国方略ꎮ 但令人惋惜的是ꎬ后世之所谓

采纳法家实则是法家末流之势术ꎬ而非法家正统

之法治ꎬ只有个别帝王如唐太宗试图做到正统法

家“法者ꎬ君臣之所共操”的法治天下的政治理

想ꎬ其中原因ꎬ亦值得深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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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评价法家

对法家的评价ꎬ历来多有争论乃至非议ꎬ然
而ꎬ无论从法家思想根源还是其本身思想的历史

先进性和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价值而言ꎬ都值

得审慎地看待ꎮ
(一)法自道出ꎬ煌煌正脉

中华文明很早就完成了从人格化超自然崇

拜到抽象化真理崇拜的跃升ꎬ道作为上古中国所

归纳和敬奉的自然万物和客观真理的本体化和

抽象化指代ꎬ今天来看ꎬ具有极为先进的文化和

哲学属性ꎬ〔３０〕 其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华文明对自

然和客观真理的信仰和追求ꎮ 道为天下裂ꎬ先秦

诸子百家皆来自于道ꎬ而法家则毫无疑问是大道

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最直接的继承ꎮ 法来自于

道ꎬ是道的人间化体现ꎬ通过法道一体来超越人

治的局限ꎬ并完成了从小国寡民到大一统的实践

政治跃升ꎮ 这种道法的直接传承ꎬ既赋予了法家

思想的历史先进性ꎬ同时也确立了其思想与实践

的正统性ꎮ 从中亦可以观察到ꎬ在中华文明的源

头正脉ꎬ很早就产生了深刻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系

统性的法治体系ꎮ
(二)惊世骇俗ꎬ历史之先

长期以来ꎬ中华政治传统就等同于人治ꎬ几
乎成为一种共识ꎬ而法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还远

不如人治的治理思想ꎮ 然而ꎬ深究法家思想ꎬ尤
其是法家法治思想ꎬ去反复品味“国之所以治者

三:一曰法ꎬ二曰信ꎬ三曰权ꎬ法者ꎬ君臣之所共操

也ꎬ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ꎬ权者君之所独制也”ꎮ
其所蕴含的法高于君权、以法来规范君权的中华

法治思想则令人极为震撼ꎮ 一方面是其出现的

时间之早ꎬ与西方相比ꎬ法家法治思想和其完善

程度ꎬ相较于古罗马的法治思想亦不多让ꎬ更远

早于英国大宪章运动以法治约束王权ꎮ 另一方

面是思想之先进之彻底ꎬ法家法治思想本质上就

是要超越人治ꎬ这在数千年的古代中国ꎬ可谓前

无古人ꎬ后寡来者ꎬ如开天辟地一般开创了中华

法治的历史之先ꎮ

(三)奠定中华ꎬ千秋伟业

法家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和

彻底性ꎬ还在于政治实践上的成功ꎮ 在数百年的

战国之时代ꎬ法家终能够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

国家和特殊的历史人物的组合下ꎬ成为一国治国

之宗ꎬ且坚持数代ꎬ终成统一之世ꎬ一举奠定中华

数千年大一统之政治格局与地理版图ꎮ 如果说

儒家思想让中华充满了人情味ꎬ而法家则如同一

个精妙的政治架构师ꎬ构建了数千年中华的政治

建筑的主框架ꎮ 从这个意义上ꎬ中华的法治传统

从大一统时代就已经确立ꎬ虽然法家法治最终滑

向术治ꎬ但其奠定的法治思想的框架却始终保留

下来ꎬ其确立的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人

人平等的法治观念亦被流传下来ꎬ甚至后任的个

别极为开明的君王如唐太宗还能拾起“法者非朕

一人之法ꎬ乃天下之法”的观念ꎬ亦可以看出法家

思想的深远影响ꎮ
(四)奉法治国ꎬ今亦可鉴

今日中国正进行法治国家建设ꎬ必须客观承

认ꎬ建设法治在长期人治传统的中国是非常不易

的ꎬ但逐本溯源ꎬ可以清晰地看到ꎬ中华文明同样

是具有深刻的内在的法治传统和法治血脉的ꎮ
中华大一统之历史正是由法家所开创ꎬ甚至与世

界法治历史相比ꎬ亦不遑多让ꎮ “奉法者强ꎬ依法

者治ꎬ乱法者亡”ꎬ是中华数千年历史所清晰揭示

的宝贵经验教训ꎮ 今日社会主义中国之建设ꎬ始
终要依法、奉法、尊法、守法ꎬ“任何组织个人都没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ꎬ而只有依法、奉法、
尊法、守法ꎬ民心才能聚集ꎬ经济才能繁荣ꎬ国力

才能强大ꎬ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够最终实现ꎬ中华

文明才能够升华进入到更高层次的文明阶段ꎮ

五、中华法家思想对现代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追溯中华法家思想ꎬ不仅在于历史思想文化

上的意义ꎬ更在于对现实治理实践的完善产生启

发ꎬ简而言之ꎬ大体有以下几个层面ꎮ
(一)以法治作为一切治理的根本准则

法治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某一具体建设领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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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是一切国家治理的根本准则ꎮ 今日之中国ꎬ
正在进行轰轰烈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治理ꎮ 然而ꎬ法治

建设与这些具体领域均有所不同ꎬ法治建设并不

仅是司法领域的具体建设ꎬ而是一种根本的国家

治理准则和框架构建ꎮ 法治的本质就在于通过

系统性、程序性、成文化的正式群体理性ꎬ来克服

由少数人施加人治的缺陷ꎬ最终实现人人参与、
人人守法的天下共治格局ꎮ 对于公共权力而言ꎬ
法无授权不可为ꎬ应该成为一切公共治理的牢不

可破的底线和根本共识ꎮ 中华法家在很早的时

代即确立了法治高于人治的宝贵思想ꎬ而历代亦

把法外无刑、滥刑必究写入其律法之中ꎮ 尽管在

长期的历史阶段中ꎬ法治思想只是昙花一现ꎬ最
终没有根本确立ꎮ 但是对于今日之现代中国ꎬ应
该秉承先贤志向ꎬ完成法治文明的根本确立ꎮ

(二)重视信用建设ꎬ树立政府信用

信与法不可二分ꎬ无信即无法ꎬ这是中华法

家留下的宝贵思想ꎮ 信用建设的根本不在于让

人民守信ꎬ而是要让政府和公权者守信ꎬ因为只

有政府守信ꎬ人民才会相信政府ꎬ也才会相信国

家所确立的法律之威严ꎬ上行下效ꎬ人民才会守

信守法ꎮ 因此ꎬ商鞅不以酷刑立法ꎬ而是先以徙

木立信而立法ꎮ 更进一步ꎬ对于现代国家而言ꎬ
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来源正在

于人民之信任与拥护ꎬ如果政府反复无常ꎬ言而

无信ꎬ人们就会丧失对公共权力的基本信任ꎮ 而

树立政府信用的根本ꎬ一在于各级政府和公权者

要遵守自己的各种承诺ꎬ凡诺必兑ꎬ失信必惩ꎮ
二则是更根本的在于政府和公权者要带头守法ꎮ
法者ꎬ天下之法ꎬ政府和公共机构起草各种法律ꎬ
就必须要带头遵守执行ꎬ否则法律必然失去其公

信力ꎬ更何况现代国家法律本质由人民所立ꎬ政
府更要遵循ꎬ这正是人民主权的应有之义ꎮ

(三)高度重视宣法、普法ꎬ让人人都懂法

人人守法尊法的前提是人人知法懂法ꎬ中华

法家很早就确立了系统的大规模普法的思想和

制度ꎮ 商鞅确立自上而下的法官制度专以普法ꎬ

甚至释错法要以所释之罪而惩罚法官ꎬ可谓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ꎮ 从重视普法教法中亦可看出ꎬ中
华法家法治思想远非酷政主张ꎬ其重视法教的思

想亦与儒家如出一辙ꎮ 这种对法律普及的高度

重视ꎬ非常值得今日之借鉴ꎮ 法律的根本不在于

通过刑律惩罚公民ꎬ而在于通过法律的教育来实

现对犯法行为的规避ꎬ从而保护公民ꎬ对违法犯

罪的惩戒只是一种最后的手段ꎮ 在现代法治的

建设中ꎬ亦可以发现法治推行的难点在于公民乃

至官员的法律知识的匮乏ꎬ其亦必然导致法治意

识的淡漠和社会行为中违法滥权的发生ꎮ 因此ꎬ
要用更大的力度去做好宣传法律和以案释法的

工作ꎬ让人人都知法懂法ꎬ尤其是让各级官员要

带头知法、懂法、用法ꎮ
(四)及时完善立法、修法、改法

法治之实现ꎬ以立法、修法、改法为前提ꎬ故
历代法家思想家皆重视立、修、改ꎬ无法则无法

治ꎬ不修、不改则无以适从社会ꎮ 故秦兴于变法ꎬ
而亦亡于法令之不修、不改ꎬ以治一地之法而治

全国ꎮ 王安石变法ꎬ亦因在实践中与设想有所差

异而不及时改正ꎬ形成围绕变法的长期政治冲

突ꎬ甚至有后人言之北宋亡于变法ꎮ 因此ꎬ在法

治的推行之中ꎬ要时刻注意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和

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ꎬ绝不能立而不管ꎬ行而

不察ꎮ 在长期封闭而变化缓慢的农业时代是如

此ꎬ在今日之现代社会ꎬ社会变革日新月异ꎬ更要

求重视法律在新领域的及时制定ꎬ面对新发展的

及时修订、改正ꎮ 否则要么陷入无法可依的尴

尬ꎬ要么法律脱离实际ꎬ则必然违法丛生ꎬ最终损

害法治之权威和社会之良治ꎮ
(五)以法治整顿吏治ꎬ政府和公权人员要

带头遵信守法

法治之行ꎬ关键在人ꎮ 自古以来ꎬ法治之难ꎬ
在上不在下ꎬ在朝不在野ꎬ庶民百姓知法难而守

法易ꎬ官员勋贵知法易而守法难ꎮ 官吏勋贵无论

是渎职贪腐也好ꎬ徇私枉法也罢ꎬ归根结底都是

违法犯罪ꎮ 因此ꎬ公权者之守法ꎬ既是法治实施

之必要ꎬ也是整顿吏治ꎬ建设好的政府之必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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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顿吏治的关键ꎬ也在于法治ꎬ官员好不好ꎬ评
价标准关键在于是否遵法守法ꎬ要依法治官ꎬ违
法必惩ꎬ失信必究ꎬ形成自上而下对法律体系的

尊重、对政府信用的敬畏和对法治原则的崇信与

笃行ꎮ 政府和公权人员尊法守法ꎬ社会和普通公

民必然上行下效ꎬ亦知法守法ꎬ才能最终实现法

治大成的局面ꎮ

六、结　 论

在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中ꎬ中华法家毫无疑问

是极具历史先进性和深刻性的ꎬ其所提出的以法

治国的思想赋予了中华文明内在的法治精神ꎬ其
构建的政治架构在数千年里得以流传ꎮ 在今日

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ꎬ中华

文明本身是具有法治传统和法治血脉的ꎮ 在对

法家思想的重视和挖掘中ꎬ同样也要区分法家法

治和法家术治思想ꎬ扬法治之光明而弃术治之阴

暗ꎮ 中华法家思想和历代兴衰经验也清晰地告

诫今人依法者治、奉法者强、乱法者亡的历史教

训ꎮ 今日法治之建设ꎬ要高度重视法治根本原则

的确立和政府的信用、法律的宣传、法律的立修

改及公权本身的尊法守法建设ꎬ最终形成上行下

效ꎬ同尊同信、法治天下的善治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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